扬州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函授站（教学点）管理工作职责
为了加强学校成人高等教育备案函授站（教学点）的规范管理，厘清工作职责，促进合作办学健康发展，特制订《扬州大学函授站（教学点）管理工作职责》（以下简称站点管理工作职责）。
一、继续教育处教学管理科管理职责
1.负责向牵头学院及时传达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学校有关函授教育的方针、政策，不定期组织学习领会成人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管理理论，并由牵头学院传达至各函授站（教学点）。
2.负责制定函授站（教学点）相关管理制度（具体参见招生、学籍管理、教学管理等制度），指导专业所在学院监督、检查函授站（教学点）的招生、学籍管理、教学管理、费用收取与使用等方面执行有关规章制度的情况，遇有重大或突发问题，与牵头学院及时实地了解情况，并协助提出解决方案。
3.负责组织专业所在学院制定与编写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自学指导书等教学基本文件。
4.负责审核招生宣传材料，统一印发招生简章。负责校外站点招生计划制定和具体招生工作。
5.不定期召开函授站工作会议，交流经验，研究解决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表彰先进函授站（教学点）及个人。
6.协调处理多个学院在一个函授站（教学点）办学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7.负责做好新备案函授站（教学点）申报材料中相关内容的政策解读和初审等工作。
8.做好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布置的其他关于函授站（教学点）的相关工作。
二、牵头学院管理职责
1.及时向负责的函授站（教学点）传达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关于函授站（教学点）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管理要求。
2.负责发放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求转发到函授站（教学点）的管理文件、检查通知、工作指南、招生宣传等材料，收交相关基础数据、统计数据和检查总结等材料。
3.加强与函授站（教学点）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函授站（教学点）办学过程中存在问题和困难，以及站点对学校和专业所在学院的意见和建议。
4.协调处理好各学院与函授站（教学点）的工作关系。
5.完成上级教育职能管理部门和学校布置的其他相关工作。
三、专业承办学院管理职责
1.指导函授站（教学点）按照教学基本文件要求和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教学各环节的教学工作，并为各专业提供教材或教材使用书录。
2.根据教学计划进程表选聘主讲教师、辅导教师以及论文、实验实习的指导教师，并负责对函授站辅导教师进行业务指导，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3.指导函授站（教学点）做好教学档案和学籍档案整理、归档和管理；及时传达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在教学、学籍管理方面的新要求，指导函授站（教学点）按照要求报送教学和学籍管理材料。
4.负责指导函授站（教学点）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执行财政部门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并按照联合办学协议及时结算费用。
5.配合申报新备案函授站（教学点）做好备案申报材料，并提供相关数据和资料。
6.完成上级教育职能管理部门和学校布置的其他相关工作。
上述内容要求若与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学校有关管理规定相违背，以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管理规定为准。站点管理工作职责中如有未涉及、不明确的工作内容，由继续教育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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